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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閒置土地如何認定

中國大陸由於積極促進經濟發展，各地方政府出

讓土地已經達到飽合狀態，為有效處置和充分利用閒

置土地，規範土地市場行為，促進節約集約用地，大

陸國土資源部訂頒《閒置土地處置辦法》作為處理閒

置土地之依據。依據該辦法第2條規定，所稱閒置土

地，是指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權後，未經原

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同意，超過規定的期限未動工開

發建設的建設用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認定為

閒置土地： 

(一) 國有土地有償使用合同或者建設用地批准書未規

定動工開發建設日期，自國有土地有償使用合同

生效或者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建設用地批准書頒發

之日起滿1年未動工開發建設的； 

(二) 已動工開發建設但開發建設的面積佔應動工開發

建設總面積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資額佔總投

資額不足25％，中止開發建設滿1年的國有建設

用地。

由此可知，閒置土地是指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

人，超過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有償使用合同或劃撥

決定書約定的動工開發日期滿1年未動工開發的國有

建設用地，或已動工開發但開發建設用地面積占應動

工開發建設用地總面積不足三分之一、已投資額占總

投資額不足25%，中止開發建設滿1年的國有建設用

地。這些土地的共同特徵是國土部門已經供應出去，

項目應開工未開工或超過約定期限還沒有竣工，責任

多可歸咎於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人。

二、閒置土地會面臨哪些處置的風險

依據大陸《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26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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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進行房地產開發的，必須

按照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約定的土地用途、動工開發

期限開發土地。超過出讓合同約定的動工開發日期

滿1年未動工開發的，可以徵收相當於土地使用權出

讓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閒置費；滿2年未動工開

發的，可以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因此，閒置土地可

能面臨被徵收土地閒置費以及被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

之風險。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關部門的行為

或者動工開發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動工開發遲延的除

外。亦即下述三種情況所造成的違約和土地閒置，可

以不徵收土地閒置費：（一）因不可抗拒力造成開工

延期，不可抗拒力是指依靠人的能力不能抗拒的因

素，如地震、洪澇等自然災害。（二）因政府或者政

府有關部門的行為而不能如期開工的或中斷建設1年

以上。（三）因動工開發必須的前期工作出現不可預

見的情況，而延期動工開發的，如發現地下文物、拆

遷中發現不是台商能力所能解決的問題等。

又依據大陸《閒置土地處置辦法》第14及第17

條規定，閒置土地按照下列方式處理：

(一) 未動工開發滿1年的，由市、縣國土資源主管部

門報經本級人民政府批准後，向國有建設用地使

用權人下達《徵繳土地閒置費決定書》，按照土

地出讓或者劃撥價款的百分之二十徵繳土地閒置

費。土地閒置費不得列入生產成本；

(二) 未動工開發滿兩年的，由市、縣國土資源主管

部門按照《土地管理法》第37條和《城市房地

產管理法》第26條的規定，報經有批准權的人

民政府批准後，向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人下達

《收回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決定書》，無償收

回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閒置土地設有抵押權

的，同時抄送相關土地抵押權人。

(三) 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人應當自《徵繳土地閒置費

決定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按照規定繳納土

地閒置費；自《收回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決定

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到市、縣國土資源主

管部門辦理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註銷登記，交回

土地權利證書。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人對《徵繳

土地閒置費決定書》和《收回國有建設用地使用

權決定書》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覆議或者

提起行政訴訟。

台商興辦工廠或房地產開發，如果以出讓方式取

得國有土地後，符合上述構成要件，即屬於《閒置土

地處置辦法》規定之閒置土地，而面臨被徵收土地閒

置費以及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之風險。至於台商如果

以劃撥方式取得土地後，構成閒置土地的要件，也會

面臨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之風險。然而，如果台商以

出讓取得之國有土地，因不可抗力或者中國大陸政

府、政府有關部門的行為，或者動工開發必需的前期

工作造成動工開發遲延者，依據《城市房地產管理

法》第26條規定不列入閒置土地範圍，台商可以舉

證，以免被徵收土地閒置費以及無償收回土地使用

權，以保護自身權益。

三、哪些情況的閒置土地可以免責

依據大陸《閒置土地處置辦法》第8條規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屬於政府、政府有關部門的行為造成

動工開發延遲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人應當向市、

縣國土資源主管部門提供土地閒置原因說明材料，經

審核屬實的，土地使用權人可以不適用徵收土地閒置

費以及被收回之規定：

(一) 因地方政府未按照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有償使用

合同或者劃撥決定書約定、規定的期限、條件將

土地交付給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人，致使專案不

具備動工開發條件的；

(二) 因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依法修改，造成

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人不能按照國有建設用地使

用權有償使用合同或者劃撥決定書約定、規定的

用途、規劃和建設條件開發的；

(三)	因政府出台相關政策，需要對約定、規定的規劃

和建設條件進行修改的；

(四) 因處置土地上相關群眾信訪事項等無法動工開發

的；

(五) 因軍事管制、文物保護等無法動工開發的；

(六) 政府、政府有關部門的其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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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導致土地閒置的。

因為以上原因情形造成土地閒置的，市、縣國土

資源主管部門應當與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人協商，選

擇下列方式處置：

(一) 延長動工開發期限。簽訂補充協定，重新約定動

工開發、竣工期限和違約責任。從補充協議約定

的動工開發日期起，延長動工開發期限最長不得

超過1年；

(二) 調整土地用途、規劃條件。按照新用途或者新規

劃條件重新辦理相關用地手續，並按照新用途或

者新規劃條件核算、收繳或者退還土地價款。改

變用途後的土地利用必須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和城鄉規劃；

(三) 由政府安排臨時使用。待原項目具備開發建設條

件，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人重新開發建設。從安

排臨時使用之日起，臨時使用期限最長不得超過

兩年；

(四) 協議有償收回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

(五) 置換土地。對已繳清土地價款、落實專案資

金，且因規劃依法修改造成閒置的，可以為國有

建設用地使用權人置換其它價值相當、用途相同

的國有建設用地進行開發建設。涉及出讓土地

的，應當重新簽訂土地出讓合同，並在合同中註

明為置換土地；

(六) 市、縣國土資源主管部門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規

定其他處置方式。

四、台商閒置工業土地變更使用會產生

　　哪些問題

在實務上，台商取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均會

在出讓合同中約定記載：受讓人造成土地閒置，閒置

滿1年不滿兩年的，應依法繳納土地閒置費；土地閒

置滿兩年且未開工建設的，出讓人有權無償收回國

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由此簽訂的土地出讓合同約定

可知，台商以出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後，如果不

照規定或約定期限開發，變成閒置土地，除了要支

付土地閒置費的罰款外，當地政府也有可能因為土

地閒置，而依照出讓合同的約定無償收回土地使用

權。因此，如果台商以囤積土地使用權地方是在大

陸投資設廠或者從事房地產開發事業，應特別注意

有關閒置土地的政策風險，尤其大陸近年來因為房

地產炒作導致引發土地清理，對於土地閒置問題將特

別受到關注，也最容易造成台商的損失，允宜特別注

意。

台商在大陸投資設廠時，早期因為各地政府的招

商引資政策，規範操作標準不一，因此台商可以不需

按照投資強度規範批租土地，因而所取得之土地使用

權面積，經常遠超過設廠廠房的用地需求，此類多餘

的用地，台商希望用於員工生活配套，甚至作開發興

建住房出租或出售使用。由於此類土地如果用於興建

住房出售已經違反土地出讓合同的約定，因此，多出

來的閒置土地，成為當地政府關切的對象。依照國土

資源部《工業項目建設用地控制指標》規定，工業用

地行政辦公和生活服務設施的用地面積，不得超過總

用地面積的7%，同時嚴禁在工業用地範圍內建造成

套住宅、專家樓、賓館、招待所和培訓中心等非生產

性配套設施。台商應注意以上規定，以免得不償失。

五、閒置土地被收回時廠房可否取得補償

土地閒置滿兩年且未開工建設的，出讓人有權無

償收回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閒置土地被收回時，已

經動工興建的廠房建物等，是否一併被徵收以及可否

要求補償問題，依據《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

讓暫行條例》第39條及第40條規定，土地使用權因

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規定的使用年限屆滿、提前收回

及土地滅失等原因而終止。土地使用權期滿，土地使

用權及其地上建築物、其他附著物所有權由政府無償

取得。土地使用者應當交還土地使用證，並依照規定

辦理註銷登記。因此，閒置土地被收回時，廠房也一

併被無償收回，無法取得補償。

（作者為三泰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海基會台商財經

法律顧問）（本文不代表本會立場）


